
每學期開學後
一個月內申請

通知申請人不核准

通知申請人核准成立該社團

請備妥下列書面資料
1. 社團申請成立暨休復社登記表
2. 本校學生15人以上連署之名冊
3. 社團組織章程
4. 會議記錄及簽到單

退回申請人
限期補正

資料不齊或缺漏

學生社團輔導
委員會

不通過

通過

結案

課外組

不通過

通過


